
标 题：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落实“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市场主体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通
知

索 引 号：2020-1579162756282 主题分类：通知

文 号：市监注〔2019〕66号 所属机构：登记注册局

成文日期：2019年12月04日 发布日期：2020年01月16日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落实“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市场 
　　主体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通知 

市监注〔2019〕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2019〕25号）

要求，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克服“准入不准营”现象，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现就在全国各自由贸

易试验区及其他试点地区开展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要求，落实清单管理制度，明确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对应的经营范围表

述，推进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理清证照对应关系。做好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登

记注册和许可审批的衔接，进一步有效区分和发挥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各自功能。为企业提供更加规范、便利的

登记服务，使企业更便捷拿到营业执照并尽快正常运营，解决申请人经营范围申请填报难、各地登记标准不一

致等问题，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 

　　二、主要工作 

　　（一）明确经营范围规范表述，建立经营范围与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的对应关系。按照“证照分离”改革要

求，市场监管总局依照《“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中央层面设定，2019年版）》（下称事项清

单）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商有关主管部门明确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对应的经营范围表

述，编制了《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录（试行）》（下称规范目录，见附件1），建立了经营范围规范化表述

条目（下称规范条目）与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的对应关系（中央层面设定的许可事项与经营范围

对应表见附件2），并对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进行了区分标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改革要求，会

同相关主管部门明确地方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与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对应关系，需要增加经营范围表

述条目的，须报经总局纳入规范目录统一管理。 

　　（二）优化经营范围登记方式和内容，降低企业经营范围登记制度性成本。将经营范围由登记叙述文字优

化调整为登记规范条目，由申请人从规范目录中自由选择规范条目申请登记。规范条目采用归类概括的方式表

述经营行为，对于与规范条目指代的经营活动一致的具体经营活动内容、经营方式或相关服务和产品，登记机

关均使用对应的相关规范条目登记经营范围。改革试点阶段，设立登记和新增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使用经营范

围规范表述。 

　　（三）明确区别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便利企业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在办理经营范

围登记时，根据申请人选择的经营范围规范条目，顺序分类标注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在一般经营项

目规范条目前统一标记“一般项目：”，在相关条目后统一标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在许可经营项目规范条目前统一标记“许可项目：”，在相关条目后统一标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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